
 
 

 
 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 

指 定 位 於 大 浪 西 灣 的 郊 野 公 園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 
為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一 部 分 的 建 議  

 
 
1 .  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就 把 位 於 大 浪 西 灣 ( 西 灣 ) 的 郊 野 公 園 「 不 包 括 的

土 地 」 (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)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， 徵 詢

西 貢 區 議 員 的 意 見 。  
 
2 .  背 景  
 
2 . 1  西 灣 位 於 西 貢 半 島 東 端 ， 屬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一 個「 不

包 括 的 土 地 」。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在 一 九 七 八 年 指 定 ， 佔 地 4  4 7 7
公 頃 。 在 郊 野 公 園 成 立 之 前 ， 有 小 量 居 民 在 西 灣 的 土 地 務 農 。

連 同 在 這 些 私 人 土 地 附 近 作 為 緩 衝 地 帶 的 政 府 土 地，該 處 約 有

1 6 . 5 5 公 頃 的 土 地 未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。 這 個 「 不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分 為 南 北 兩 部 分 ， 並 完 全 被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。

該 區 的 界 線 載 於 圖 1 。  
 
2 . 2  二 Ｏ 一 Ｏ 年 六 月 ， 位 於 西 灣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北 面 部 分

的 私 人 土 地 及 政 府 土 地 上 發 現 有 人 進 行 挖 掘 工 程，引 起 公 眾 對

保 護 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廣 泛 關 注 。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

與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聯 席 會 議，以 及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

會 分 別 在 二 Ｏ 一 Ｏ 年 七 月 及 八 月 討 論 此 事。政 府 同 意 有 迫 切 需

要 加 強 保 護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免 受 與 郊 野 公 園 不 協 調 的 用 途 所

影 響 ， 以 免 損 害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美 麗 景 觀 及 其 完 整 性 。《 二 Ｏ

一 Ｏ 年 施 政 報 告 》亦 指 出 西 灣 事 件 凸 顯 了 有 需 要 加 快 對 郊 野 公

園 附 近 的 土 地 作 出 規 管 ， 以 防 止 人 為 破 壞 。 當 局 會 將 「 不 包 括

的 土 地 」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， 或 透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 立 合 適 用

途 ， 以 顧 及 保 育 和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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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3  二 Ｏ 一 Ｏ 年 八 月 六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城 規 會 )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第 5 條 公 布《 大 浪 西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》，

當 中 西 灣 整 幅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被 劃 為 「 未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。

而 在 二 Ｏ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八 日 ，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( 行 會 )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9 ( 1 ) ( a ) 條 核 准 了 該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

圖 。 而 這 一 份 核 准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亦 於 二 Ｏ 一 一 年 十 一 月

十 八 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根 據 這 份 核 准 圖 ， 除 註 釋 所 訂 明 經 常 准

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或 「 現 有 用 途 」 外 ， 在 「 未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進

行 任 何 用 途 或 發 展 前 ， 應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例 》， 地 區 圖 在 首 次 公 布 後 有 效 期 為 三 年 。  
 
3 .  評 估 西 灣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
 
3 . 1  評 估 某 幅 土 地 是 否 適 宜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是 有 一 套 既 定

的 原 則 及 準 則 ， 其 中 包 括 評 估 該 地 點 的 保 育 價 值 、 景 觀 及 美 觀

價 值 ， 康 樂 發 展 潛 力 、 面 積 、 與 現 有 郊 野 公 園 是 否 接 近 、 土 地

類 別 及 現 有 土 地 用 途 。 若 某 幅 土 地 與 郊 野 公 園 的 環 境 相 配 ， 不

管 這 幅 土 地 包 含 私 人 土 地 與 否，我 們 都 會 評 估 這 土 地 的 用 途 及

功 能 ， 以 決 定 其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。  
 
3 . 2  西 灣 以 農 地 為 主 ， 並 有 零 星 村 屋 。 該 處 天 然 資 源 豐 富 ，

景 色 宜 人 ， 包 括 一 個 沒 有 污 染 的 天 然 海 灘 、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山 坡 四 周 茂 密 的 林 地 、 兩 條 流 經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及 環 抱「 不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的 天 然 溪 流 ， 以 及 溪 流 下 游 一 帶 茂 密 的 紅 樹 林 ， 這

些 天 然 資 源 及 景 觀 條 件 締 造 了 西 灣 引 人 入 勝 的 景 致。在 二 Ｏ Ｏ

六 年 一 項 由 郊 野 公 園 之 友 會 舉 辦 的 活 動 中，西 灣 亦 被 公 眾 評 為

「 香 港 十 大 勝 景 」 的 第 一 位 。 目 前 ， 遊 客 可 透 過 徑 道 或 乘 船 前

往 西 灣 ， 而 深 受 市 民 歡 迎 的 麥 理 浩 徑 也 途 經 有 關「 不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。西 灣 設 有 一 些 小 店，為 路 過 的 遠 足 人 士 補 給 食 物 及 飲 品 ，

是 一 眾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的 熱 點，在 前 往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其 他 景 點

前 ， 遊 客 都 喜 歡 在 此 稍 事 休 息 ， 或 欣 賞 西 灣 的 風 景 。  
 
3 . 3  雖 然 有 關 地 點 的 生 態 價 值 不 算 特 出，但 其 景 觀 及 美 觀 價

值 卻 很 高 ， 與 外 圍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整 體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

映 。 此 外 ， 該 處 天 然 景 色 優 美 ， 具 備 很 高 潛 力 發 展 為 遠 足 、 露

營 及 欣 賞 大 自 然 等 康 樂 活 動 地 點 。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與 西 貢 東

郊 野 公 園 的 景 觀 不 可 分 割，把 西 灣 指 定 為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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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分 亦 有 助 改 善 該 處 的 管 理 、 提 高 其 保 育 及 景 觀 價 值 ， 以 及 提

升 該 處 的 享 用 價 值 及 宜 人 之 處 。  
 
 
4 .  郊 野 公 園 的 指 定 程 序  
 
4 . 1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理 局 總 監 ( 總 監 ) 在 二 Ｏ 一 一 年

五 月 廿 四 日 取 得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同 意，修 訂 指 定

郊 野 公 園 的 準 則 。 更 新 的 原 則 及 準 則 用 以 評 估 把「 不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界 線 內 的 好 處 、 理 據 和 影 響 。 總 監 亦 已 於   

二 Ｏ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一 日 就 西 灣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的 評

估 ， 以 及 就 有 關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

初 步 諮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。  
 

4 . 2  把 有 關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涉 及 《 郊

野 公 園 條 例 》所 訂 明 的 若 干 法 定 程 序 ， 當 中 包 括 需 要 取 代 已 予

批 准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地 圖 。 總 監 在 諮 詢 有 關 組 織 的 意 見 後 ，

可 尋 求 行 會 的 指 示，以 新 地 圖 取 代 已 予 批 准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

地 圖 ， 從 而 把 位 於 西 灣 的 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

園 。  

 
4 . 3  如 總 監 應 行 會 的 指 示 擬 備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， 總

監 會 將 該 未 定 案 地 圖 供 公 眾 查 閱 6 0 日 。 在 未 定 案 地 圖 的 6 0

日 查 閱 期 間 ， 我 們 會 就 該 未 定 案 地 圖 再 次 聯 絡 西 灣 的 村 代

表 、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西 貢 區 議 會 。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因 未 定 案

地 圖 而 感 到 受 影 響 ， 可 在 這 查 閱 期 內 將 其 反 對 的 書 面 陳 述 送

交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秘 書。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

會 將 舉 行 會 議 ， 就 該 項 反 對 進 行 聆 訊 ， 並 決 定 指 示 總 監 因 應 該

項 反 對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而 修 訂 有 關 的 未 定 案 地 圖；或 完 全 不 接 納

該 項 反 對 或 不 接 納 其 中 部 分 。 聆 訊 後 ， 總 監 須 將 未 定 案 地 圖 連

同 載 有 反 對 及 申 述 的 附 表 ， 呈 交 行 會 以 待 批 准 。  
 
 
5 .  郊 野 公 園 的 土 地 管 制  
 
5 . 1  根 據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第 1 0 條 ， 在 未 定 案 地 圖 刊 登 後 ，

除 非 得 到 總 監 的 事 先 批 准，否 則 新 發 展 工 程 是 不 得 在 建 議 中 的

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進 行 。 總 監 會 從 自 然 保 育 、 景 觀 及 視 覺 影 響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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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或 設 施 的 影 響 等 角 度 考 慮 每 宗 新 發 展 工 程

的 申 請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徵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意

見 。  
 
5 . 2 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第 1 6 條 ， 任 何 在 這 些 地 方 的 已

批 租 土 地 所 作 的 用 途 、 擬 進 行 的 用 途 或 新 發 展 工 程 ， 總 監 如 認

為 會 在 “ 相 當 程 度 上 減 損 郊 野 公 園 的 享 用 價 值 及 宜 人 之

處 ＂ ， 總 監 可 要 求 地 政 監 督 行 使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所 授 予 的 權

力 ， 中 止 或 修 改 有 關 用 途 。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佔 用 人 ， 可 按 《 郊 野

公 園 條 例 》 第 1 7 條 的 程 序 ， 向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提

出 反 對 ， 反 對 如 遭 駁 回 ， 佔 用 人 可 向 行 政 長 官 提 出 上 訴 。  
 
5 . 3 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第 1 9 條 列 明 如 在 有 關 土 地 上 進 行 的

任 何 用 途 或 新 發 展 工 程 遭 拒 絕 批 准 （ 見 上 文 5 . 1 段 ）， 或 被 要

求 修 改 或 中 止 （ 見 上 文 5 . 2 段 ）， 而 該 等 新 發 展 工 程 或 用 途 是

已 批 租 土 地 的 租 契 或 有 關 租 契 的 協 議 所 准 許 的，則 業 權 人 有 權

向 政 府 申 索 補 償 。  
 
5 . 4  與 上 述 有 關 的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條 文 可 從

< h t t p : / / w w w. l e g i s l a t i o n . g o v. h k / b l i s _ p d f . n s f / 6 7 9 9 1 6 5 D 2 F E E 3 FA 9 4 8
2 5 7 5 5 E 0 0 3 3 E 5 3 2 / 4 C 8 6 5 7 3 D 5 9 A 7 F D A 4 4 8 2 5 7 5 E E 0 0 4 C E D 0 6 / $ F I L E /
C A P _ 2 0 8 _ c _ b 5 . p d f > 參 閱 。  
 
 
6 .  管 理 協 議 計 劃  
 
6 . 1  二 Ｏ Ｏ 四 年，當 局 在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下 推 出 管 理 協 議 計

劃 ， 以 提 升 1 2 個 確 認 具 高 度 生 態 價 值 的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地 點

的 保 育 價 值 。 根 據 這 項 計 劃 ， 當 局 會 批 出 資 助 ， 讓 有 能 力 的 非

牟 利 團 體 與 1 2 個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地 點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簽 訂 管 理

協 議 。 這 項 協 議 為 土 地 業 權 人 提 供 財 政 誘 因 ， 以 換 取 管 理 其 土

地 的 權 利 ， 或 鼓 勵 他 們 合 作 加 強 有 關 地 點 的 保 育 工 作 。 鑑 於 管

理 協 議 計 劃 證 實 行 之 有 效，政 府 於 二 Ｏ 一 一 將 計 劃 擴 展 至 涵 蓋

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及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， 即 包 括 西 灣 「 不

包 括 的 土 地 」， 因 此 ， 當 局 可 藉 此 鼓 勵 西 灣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進 行

保 育 活 動 ， 如 進 行 植 林 優 化 ， 種 植 可 吸 引 野 生 生 物 的 樹 木 及 ／

或 植 物 、 從 事 可 保 護 生 態 的 水 田 耕 作 等 ， 從 而 提 高 西 灣 及 西 貢

東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保 育 及 景 觀 價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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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初 步 反 應  
 

7 . 1  西 灣 事 件 引 起 公 眾 及 環 保 團 體 強 烈 關 注，並 期 望 政 府 能

加 強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的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。在 二 Ｏ 一 Ｏ 年 八 月《 大

浪 西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》 按 照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供 公 眾 查 閱

期 間 ， 城 規 會 合 共 接 獲 3 5 0 份 申 述 書 ， 其 中 約 有 3 0 0 份 支 持 有

關 地 點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，就 是 要 保 護 及 保 育 該 處 免 受 與 郊 野 公

園 不 協 調 的 用 途 所 影 響 。 另 外 ， 部 分 申 述 書 要 求 把 整 個 地 點 指

定 為 郊 野 公 園 的 一 部 分。總 監 亦 已 於 二 Ｏ 一 一 年 十 月 十 一 日 就

西 灣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的 評 估 ， 以 及 就 有 關「 不 包 括 的

土 地 」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初 步 諮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

園 委 員 會。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大 部 份 委 員 原 則 上 同 意

西 灣 的 郊 野 公 園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是 適 合 納 入 為 西 貢 東 郊 野 公

園 的 一 部 分 ， 但 當 局 亦 需 要 照 顧 當 地 居 民 的 關 注 。  
 
7 . 2  我 們 留 意 到 有 原 居 民 反 對 把 私 人 土 地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的

建 議 。 鄉 議 局 曾 去 信 政 府 ， 表 達 原 居 民 對 任 何 把 其 土 地 納 入 郊

野 公 園 的 建 議 的 不 滿，認 為 有 關 建 議 會 損 害 他 們 發 展 其 土 地 的

事 宜 。 由 於 把 西 灣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涉 及 認 可 村 落 ，

我 們 在 二 Ｏ 一 一 年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就 建 議 諮 詢 了 西 灣 的 村 代

表 ， 當 時 村 代 表 表 達 了 反 對 意 見 。 隨 後 ， 我 們 亦 在 二 Ｏ 一 一 年

十 月 十 日 諮 詢 了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。鄉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均 對 有 關 建

議 表 示 非 常 強 烈 不 滿。委 員 認 為 這 個 建 議 影 響 了 私 人 土 地 上 的

物 業 權 益 及 原 居 民 興 建 村 屋 的 事 宜。會 後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已 去

信 政 府 表 示 對 西 灣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表 示 反 對。西 貢

鄉 事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取 消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8 .  徵 詢 意 見  
 

8 . 1  請 各 議 員 就 圖 1 所 示 的 西 灣「 不 包 括 的 土 地 」納 入 西 貢

東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二 Ｏ 一 二 年 二 月  




